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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船舶水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一）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防治船舶污染水

环境，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指导环境管理与科学治污，促进

船舶水污染防治技术进步，制定本技术政策。

（二）本技术政策适用于中国籍船舶和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

的外国籍船舶（军事船舶除外）营运中产生的含油污水（船舶机器

处所油污水和油船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生活污水（黑水）和灰

水、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和船舶垃圾的污染防治。除含货油残余

物的油污水和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之外的其他洗舱水、压舱水、

锅炉及废气清洁系统的洗涤水、除船舶垃圾之外的其他固体废物、

大气污染物和噪声的污染防治不适用于本技术政策。

（三）本技术政策为指导性文件，主要包括船舶含油污水、生活

污水、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船舶垃圾的源头预防、船上处理与

回用、船上收集与转运、岸上处理与回用等过程的污染防治技术和

鼓励研发的新技术等内容，为船舶水污染的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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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技术指导。

（四）船舶水污染防治应遵循预防为主、分类管控、岸船并用、

强化监管的综合防治原则。

（五）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质量要求较高水域的保

护，在此类水域航行的船舶，应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

（六）推进船舶标准化建设，实现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含

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船舶垃圾的收集、处理及回用等污染防治设

施的专业化配置，推动船舶绿色发展。

（七）加强船舶水污染物接收设施、处理设施建设，港口城市或

区域应具备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船

舶垃圾的接收、处理及回用能力，各级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推进船

舶水污染物接收、转运和处理设施建设。

（八）逐步建立船舶水污染防治全过程的信息化监管体系。

二、源头预防

（一）鼓励船舶生产企业开展船舶的绿色生态设计，使用绿色能

源，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船舶水

污染物的产生。

（二）机器处所油污水、油船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的收集或排

放系统单独设置，各自专用，并设置沉船防油泄漏设施。

（三）燃油、滑油及其他油类装卸管路的甲板接头处，应设置封

闭式泄放系统的滴油盘。

（四）燃油柜、滑油柜和其他日用油柜应设有高液位报警装置，

防止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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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经型式认可能够同时处理生活污水（黑水）和灰水的船

用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外，生活污水（黑水）与灰水的收集或排放系

统应单独设置，避免混合。

（六）鼓励船上人员节约用水，船舶采用真空便器等节水装置。

（七）船舶垃圾应实施分类收集、贮存。

三、船上处理与回用

（一）一般要求

1. 船舶向环境水体排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含有毒液体物质

的污水、船舶垃圾，应满足《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52）

中规定的排放控制要求。船舶含油污水和生活污水回用应满足相关

标准要求。地方政府有更严格要求的，从其规定。

2. 船舶应建立船上水污染物处理与回用装置管理制度。

3. 船舶营运中应做好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含有毒液体物质的

污水、船舶垃圾的处理、排放与回用情况的相关记录，以便备查。

4. 船舶应定期对相关处理与回用设施进行维修维护。

5. 禁止船舶排放水污染物时，船舶应设置污水收集储存装置对

污水进行收集储存或关闭相应的排放阀门，并按规定对控制措施进

行记录。

（二）含油污水

1. 在内河水域，机器处所油污水应逐步实现全部收集并排入接

收设施；在沿海水域，应达标排放或收集并排入接收设施。

在内河水域，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应全部收集并排入接收设

施；在沿海水域，150 总吨及以上油船应达标排放或收集并排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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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150 总吨以下油船应全部收集并排入接收设施。

2. 拟进行达标排放的船舶机器处所油污水的船舶，宜安装符合

相关法规及规范要求并经型式认可的油水分离器，采用重力分离、

聚合分离、吸附过滤或膜法过滤等处理技术及其组合工艺。船舶含

油污水的排放管路应设置标准排放接头，不应设有任何其他直接舷

外排放接头。应在装置出水口安装 15 ppm 舱底水报警装置（油份浓

度计），当处理出水含油量不超过 15 ppm 时方可排出舷外。

3. 拟进行达标排放含货油残余物的油污水的 150 总吨及以上油

船，应安装符合相关法规和规范要求并经型式认可的排油监控系统。

（三）生活污水

1. 船舶可以根据管理要求、运营特点、经济成本等因素对生活

污水自主选择“船上收集岸上处理”或“船上处理即时排放”的处

理方式。

2. 船上污水处理设施投资较高，安装条件较为苛刻，设施运行

维护要求较高，适用于吨位较大、管理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好、

运营航线停靠港口间隔较长的船舶。

船上污水收集设施建设和安装投资低于船上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维护较为简便，但需支付污水接收和处理费用，适用于短程运营

航线以及需较为频繁地停靠港口的船舶。

3. 新建造船舶或船龄较短且剩余寿命较长的在用船舶，如果运

营航线停靠港口间隔长、船载人数多、经济成本可行、适合安装船上

污水处理设施，可选择船上处理即时排放方式；如果航线管理要求禁

止排放、船体空间狭小、航线港口密集、船载人数少、改造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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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安装船上污水处理设施，可选择船上收集岸上处理方式。

船龄较长、因结构限制难以安装船上污水处理装置的在用老旧

船舶，可选择船上收集岸上处理方式；剩余寿命较短的老旧船舶因

空间限制、难以承受改造成本等因素无法安装处理装置的，应予以

淘汰。

4. 4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以及 400 总吨以下且经核定许可载

运 15 人及以上的船舶，其生活污水应达标排放或收集并排入接收设

施，根据安装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时间和排放水域，达到相应

排放控制要求。应严格控制客运船舶向内河排放生活污水，推进生

活污水岸上处理。

5. 船舶生活污水处理宜采用膜生物反应器、接触氧化法、电解

法、超滤、膜过滤、臭氧消毒、紫外线消毒等技术及其组合工艺，

减少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耐热大肠菌群、化学需氧量和总氯

（总余氯）的排放。

客运船舶向内河排放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时，还应增加高效的脱

氮除磷处理工艺，采用生物—絮凝—膜生物反应器法、膜生物反应

器—沉淀—消毒法、絮凝沉淀—加药消毒法、微滤膜生物—混凝除

磷法、生物—溶解气浮—微滤法等组合工艺方法，减少总氮和总磷

的排放。

6. 向接收设施排放生活污水的船舶，应设置生活污水标准排放

接头。

7. 应逐步实施灰水管控，通过设立排放控制区、实施绿色船舶

计划等，提高灰水处理率和回用率。船舶灰水处理宜采用模块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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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处理装置，灰水经预处理后进入生活污水处理主体装置，

经处理后达标排放。灰水预处理宜采用化学混凝法、生物接触氧化

法、电解法、吸附分离法等技术及其组合工艺，实现灰水中油脂的

破乳分离和表面活性剂的降解。

8. 鼓励船舶设置中水回用系统，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用于船上冲

厕、甲板冲洗和设备冷却等用途，提高废水回用率，减少向环境水

体的排放。鼓励将灰水收集到灰水舱，经处理后回用。中水回用宜

采用模块集成装置，分别经灰水预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和深度处理

后实现回用。

9. 船舶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宜采用不产生或少产生污泥的技术，

应将污泥及时排入接收设施。

10. 应建立有效的船舶生活污水处理作业程序，并对生活污水

排放进行详细记录。特殊排放控制区宜通过铅封排出阀和检查铅封

情况实施监管。

（四）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

1. 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不得向内河水域排放；在沿海水域，

应达标排放。根据污水中有毒液体物质类别（《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

学品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第 17 或 18 章的污染物种类列表中标

明的，或者根据《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 II 第 6.3 条以

及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每 年 发 布 的 “ 液 体 物 质 的 临 时 分 类 ”

（MEPC.2/Circ.XX 通函）暂时被评定为 X 类、Y 类或 Z 类的物质），

分别执行相应的排放控制要求。

2. 如不能免除预洗，船舶在离开卸货港前应按规定程序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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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洗的洗舱水应排入接收设施。其中，X 类物质应预洗至浓度小于或

等于 0.1%（质量百分比），浓度达到要求后应将舱内剩余的污水继续

排入接收设施，直至该舱排空。预洗后，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方

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排放。

（五）船舶垃圾

1. 船舶垃圾不得在内河水域倾倒。根据船舶垃圾类别和海域范

围，分别执行相应的排放控制要求。对于不同类别船舶垃圾的混合

垃圾的排放控制，应同时满足所含每一类船舶垃圾的排放控制要求。

2. 宜采用液压打包技术，利用船用垃圾压实机暂时收存船舶垃圾。

3. 宜采用双轴破碎技术，利用船用垃圾碎破机粉碎船舶垃圾。

通过污物粉碎机粉碎或磨碎食品废弃物，当粉碎或磨碎后污物最大

尺寸≤25 mm 时，方可在距最近陆地大于 3 海里且小于等于 12 海里

的海域排放。

4. 清洗货舱、甲板和外面时，应不用或少用含有危害海洋环境

物质的清洁剂和添加剂。

5. 应设置船舶垃圾告示牌，并制定船舶垃圾管理计划，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严格实施，填写并保存垃圾记录簿。

四、船上收集与转运

（一）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和船舶垃圾实施收集并排入接收

设施时，应在船上设置含油污水贮存舱（柜、容器）、船舶生活污水

集污舱和船舶垃圾收集、贮存点。

含油污水贮存舱、船舶生活污水集污舱应防渗防漏，设置高液

位报警装置。贮存在生活污水集污舱的生活污水应消毒处理再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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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设施。

船舶垃圾收集和贮存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保持卫

生，不发生污染、腐烂和产生恶臭气味。

（二）从事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接收作业，或者从事装载油类、

污染危害性货物船舱清洗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运营规模相适

应的接收处理能力，并将船舶污染物接收情况按规定报告。

（三）对于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的监管应实施转移联单

制度。

五、岸上处理与回用

（一）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厂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

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要求，统筹规划建设船舶

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转运和处置设施，宜与其他市政设施衔接，

集约高效运行。

鼓励港口建设船舶含油污水和生活污水处理与回用设施。

加强内河船舶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的接收和处理设施建设和

运行，严格执行排放控制要求，防范环境风险。

（二）港口码头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应

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和排

污许可证要求。鼓励相关管理部门根据改善水环境质量需求，根据

污水性质，对港口码头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或《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

排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应满足其预处理要求。



— 14 —

（三）岸上处理船舶含油污水，宜采用重力分离、混凝气浮、过

滤吸附等技术及其组合工艺。

（四）岸上处理船舶生活污水，宜采用生化、物化、电解、膜生

物反应器、活性炭吸附等技术及其组合工艺。

（五）岸上处理处置污泥、船舶垃圾，宜采用焚烧和安全填埋技

术。

（六）鼓励船舶含油污水、生活污水、船舶垃圾经处理后回收利

用。

（七）鼓励建设国际公约中要求的其他船舶污染物的接收与处理

设施。

六、鼓励研发的新技术

（一）鼓励研发结构简单、处理效率高、全自动运行维护、出水

含油量更低的机器处所油污水处理技术。

（二）鼓励研发处理周期短、占用空间小、无或较少二次污染、

运行维护简单，适应船舶运行、处理稳定的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和技

术。如高效膜生物反应器（EMBR），超临界水氧化处理技术，黑水和

灰水一体化处理技术等。

（三）鼓励研发能够高效脱氮除磷的船舶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四）鼓励研发超声强化絮凝-固液分离等物化预处理技术，使

灰水中的油脂实现破乳分离，并降解灰水中的表面活性剂。

（五）鼓励研发物化预处理技术（灰水处理）+生化-物化-MBR 技

术（生活污水处理）+生物活性炭或纳滤膜法技术（深度处理废水）

工艺，促进生活污水与灰水的中水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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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鼓励研发真空机械蒸汽再压缩等船舶生活污水零排放处理

技术。

（七）鼓励研发合成孔径雷达等可对船舶含油污水排放实施跟踪

监测的技术。

（八）鼓励研发船上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在线监测技术，安装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排水在线监测设备，并与排放口相关联，达不到排放

标准要求时控制其排放。

（九）鼓励研发利用自动识别终端、传感器、通信和软件监控平

台等，可实时监控船舶生活污水排放情况的技术。


